存 档 人 员 登 记 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（“填表说明”详见背面）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留学前

文化程度
	
	身份证号
	
	参加工作

时    间
	     年   月

	留学前就读学校或工作单位
	
	婚姻状况
	

	
	
	政治面貌
	

	档    案

所在单位
	
	党员组织关系转入/转出
	

	留学国别
	
	留学类别
	□  自费

□  公派
	留学身份
	

	留学专业
（中文）
	
	护照/通行证号码
	
	本人手机
	

	国内联系人姓名/电话/通信地址/邮编
	
	出境时间
	年  月  日

	
	
	回    国

入境时间
	

	国（境）外就读院校名称（中文）
	
	电子邮件地址
	

	以下由本室工作人员填写

	存档情况
	合同期限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存入时间
	
	交款金额
	

	
	转出时间
	
	转往单位
	

	备注
	


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留学人员档案室制表

“存档人员登记表”填表说明

1．“留学前文化程度”指：高中、大专、大本、硕士、博士、大一退学、大二退学、大三退学等。

2．“参加工作时间”指：存档申请人已正式就业的，准确填写就业日期；在校学生或尚未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不填写此栏。

3．“婚姻状况”指：未婚、已婚、离异、丧偶。

4．“政治面貌”指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团员、群众或某民主党派。

5．“党员组织关系转入／转出”一栏由本室工作人员填写。

6．“留学身份”指：存档申请人在国外的身份，如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、博士后等。

7．“护照／通行证号码”指：出国留学人员填写护照号码；赴港澳就读、研修人员填写赴港澳通行证号码。

8．“出境时间”指：存档申请人已确定出境日期和已经出境者，填写准确出境日期；尚不能提供准确出境日期者，可提供拟定出境日期。

9．“回国入境时间”由留学回国人员填写。
